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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8/2021_2022__E5_A4_A7_E

8_BF_9E_E6_B5_B7_E5_c27_28280.htm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加

工贸易放弃货物的管理，根据海关总署有关规定，制定本操

作规程。 第二条 本操作规程中的放弃货物包括加工贸易项下

的余料、半成品、成品、副次品及边角废料等。 第三条 企业

申请放弃加工贸易货物需在手册有效期内向海关提交放弃货

物书面申请、《放弃声明》、《移交放弃货物、物品清单》

及加工贸易手册等，《移交放弃货物、物品清单》上需列明

放弃货物的名称、规格、数量、价值等。 第四条 核销部门对

企业所提供的上述材料进行审核，并对放弃货物下厂实地核

查。对符合海关规定的，在企业的《放弃声明》和《移交放

弃货物、物品清单》上签批意见。 第五条 核销部门作好台帐

记录，整理相关资料报送科长、处（关）长签批。 第六条 核

销部门将经签批的企业《放弃声明》和《移交放弃货物、物

品清单》等资料移交调查部门，在对货物进行现场清点后，

由核销部门、调查部门及企业经办人在《海关扣留凭单》上

签字确认，同时将放弃货物移交调查部门。 第七条 核销部门

凭企业的《放弃声明》和经调查部门签收的《移交放弃货物

、物品清单》复印件及其他单据办理核销手续。 第八条 对于

无使用价值的加工贸易放弃货物，企业需向海关提出书面申

请，在海关监督下销毁。 第九条 本操作规程自二○○一年六

月二十日起执行。 第十条 本操作规程由大连海关保税处负责

解释，凡其中与总署与有关规定不符者，从总署规定。

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

www.100test.com 


